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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表序號：__________________ 

領表時間：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班學生畢業流程登錄表 
本表為方便本系博士生清楚畢業所需完成之必要條件的說明與紀錄，目的為協助引導研究生依序順利完成學位。本表僅供佐證，博士生申請學位

考試應依據本系研究生手冊及本校各項相關辦法辦理。 

程序 說明 
完成紀錄 

由審核人員勾選 

登錄簽章 

(請註明時間) 
備註 

申請指導教授 
博士生必須於第二學期結束之三週內，完成填寫指導

教授申請書；申請更動指導教授時，亦需申報並記錄。 
※101學年度(含)之前：無本項辦法。 

□已申請指導教授為(                    )   自 102

學年度

入學生

適用 □申請變更指導教授為(                     )  

申請博士候選

人資格考試 

博士生於修業二學年之後，並修畢博士班規定之必選

修學分。或申請資格考的該學期，可將前述規定學分

修畢，方得申請參加資格考核。 
※101學年度(含)之前：學生於修業二學年之後，得申請參加資格考核。 

□已通過資格考核  

自 102

學年度

入學生

適用 

組成論文口試

委員會 

最晚必須於資格考後一年內，由指導教授擬定名單，

提請系主任聘任。 
(論文口試委員變動乃常發生之事，不必隨時變更登記，唯於博士論文口試申請

時，需完整登錄。) 

※103學年度(含)之前：學生於確定指導教授後，由指導教授擬定名單，提請系

主任聘任。 

第一次申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 104

學年度

入學生

適用 

第二次申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次申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開始進行

研究 

博士論文計畫需經口試委員會議表決通過後，始得進

行研究。 
※本階段至少需完成: 論文大綱（含目的、方法、步驟等），其屬性為論文之基

本概念、章節安排、相關文獻回顧評述分析等內容。 

□博士論文計畫已經口試委員會議表決通過  

自 97學

年度入

學生適

用 

論文進度報告 

每年應提出論文進度報告，由指導教授檢核並給予評

語後，送其他口試委員會委員參考。(學生應自行建立檔案於

一發、二發與口試時提供委員參考。) 
主要說明論文創述的過程、實驗設計、現階段成果並

預告最後成果等。 
※103學年度(含)之前：博士生須向口試委員會提出論文寫作過程報告。 

□第一次進度報告時間：________________  

自 104

學年度

入學生

適用 

□第二次進度報告時間：________________  

□第三次進度報告時間：________________  

□第四次進度報告時間：________________  

□第五次進度報告時間：________________  

□第六次進度報告時間：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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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計畫報告 

(一發) 

本階段至少需完成: 論文大綱（含目的、方法、步驟

等），主要說明論文基本概念、寫作方法、章節安排、

相關論文回顧整理等。 
※103學年度(含)之前：博士論文計畫需經口試委員會議表決通過後，始得進行

研究。 

□申請發表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博士論文口試委員會委員推薦書及博士班論文發表申請書，並繳交發

表報告紙本(ㄧ式 7份)至系辦公室提出一發申請。) 

 
自 104

學年度

入學生

適用 

□一發通過  

注意 一發與二發時間至少需相隔四個月以上，或相隔一個學期 

演講報告 

(二發) 

本階段需完成全篇論文，性質屬於論文研究與創作的

完整呈現。 

博士生論文全文經口試委員會同意後，方得申請演講

報告(二發)。演講報告(二發)，口試委員會委員至少

應有五分之三(含)以上出席(國外委員得採用視訊方式)，

且需經出席口試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後，方得

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104學年度：口試委員會委員至少應有五分之三(含)以上出席。 

※103學年度(含)之前：邀請相關專業領域之評論人貳名或貳名以上。 

□申請發表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博士論文口試委員會委員推薦書及博士班論文發表申請書，並繳交發

表報告紙本(ㄧ式 7份)至系辦公室提出二發申請。) 

 

自 105

學年度

入學生

適用 
□二發通過  

學術期刊論文

發表 

申請學位考試前需於在學期間發表於具匿名評審制度

之學術期刊二篇論文，其中一篇應發表於本校認可之

期刊或 SSCI、TSSCI、SCI、EI、AHCI、THCI Core、SCOPUS

索引之期刊（若為合著者需為第一或通訊作者）。申請

學位考試前需檢附上述論文之抽印本或接受函，若以

接受函提出申請，應於學位考試前送出定稿文章，未

能證明期刊編輯已收到定稿論文者（如：期刊編輯發出之

正式信件或電子郵件、線上完成繳交之畫面截圖），不得進行

學位考試。 
※104學年度(含)之前：申請學位考試前需於在學期間發表於具匿名評審制度之

學術期刊二篇論文，其中一篇應發表於本校認可之期刊；或於 SSCI、TSSCI、

SCI、EI、AHCI、THCI Core、SCOPUS等發表一篇論文，若為合著者需為第一或

通訊作者。 

※102學年度：申請學位考試前需於具匿名評審制度之學術期刊發表二篇文章，

其中一篇應發表於地理學相關期刊；或於 SSCI、TSSCI、SCI、EI、AHCI、THCI 

Core、SCOPUS等發表一篇文章，若為合著者需為第一或第二作者，論文與地理

學的相關性授權主任裁決。 

※101學年度(含)之前：申請學位考試前需於具匿名評審制度之學術期刊發表二

篇文章或於 SSCI、TSSCI、SCI、EI、AHCI、THCI Core、SCOPUS等發表一篇文

章（二選一），若為合著者需為第一或第二作者。其中有一篇應在與地理學有

關的期刊中發表。 

□已發表於具匿名評審制度之學術期刊二篇論文 

第 1篇：發表於 

【                                     】 

刊登或接受時間：____________ 

第 2篇：發表於 

【                                     】 

刊登或接受時間：____________ 

 

自 105

學年度

入學生

適用 

□已發表於 SSCI、TSSCI、SCI、EI、AHCI、THCI 

Core、SCOPUS一篇論文，發表於 

【                                      】 

刊登時間：____________ 

 

提出論文口試 
論文完成後需經指導教授同意，並完成上述流程後提

出口試申請。 
□申請口試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適用 

※若為以上各項目適用年度前之學生，請參見各入學年度之研究生手冊。 


